
关于做好 2024 年上半年预备党员转正的
通 知

基层党组织：

为做好我校 2024 年上半年预备党员转正工作，根据《中国

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转正人员范围

本次预备党员转正对象为2024年 5月 15日前预备期满的预

备党员。

二、预备党员转正程序

（一）提出申请

预备期满前两周至一个月内，由本人向所在党支部提出书面

转正申请。对于信念动摇、态度消极不愿留在党组织或经党组织

提醒仍不提出转正申请的，对预备期满主动放弃转正且经教育仍

然放弃转正的，应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，并报上级党组织审批。

（二）党小组审查

审查预备党员是否满足以下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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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预备期满一年。

2.在预备期期间，自觉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；积极参加

党的组织生活和各种会议，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；认真学习

党的基本知识和理论，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；积极践行社会

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主动参加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；在学习、工作、

生活等方面均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。

3.群众调查。征求入党介绍人和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并在党支

部内进行公示。群众调查工作要注意客观性及访谈对象的代表性

和关联性。对学生预备党员的群众调查要在其所在班级、团支部、

社区中进行，如担任学生干部还可在其所在的学生组织中进行。

对教职工预备党员的群众调查要在其所在的系部、工作团队、所

教班级中进行。

4.支委会审查。支部委员会要根据预备党员本人的转正申

请，入党介绍人（联系人）和党内外群众的意见，对照党章规定

的党员标准，认真进行分析和研究，提出能否转为正式党员的意

见，提交支部大会讨论。

5.进行公示。在听取党小组和党员、群众意见的基础上，经

支部委员会审查后，要在官网和公示栏对拟定转正的预备党员进

行公示，时间为 5-7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间，党员群众可来电、来

信、来访，反映其在理想信念、政治立场、思想作风、工作表现

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。公示期间若有不良反应的，应及时进行调

查核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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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支部大会讨论。党支部召开讨论预备党员转正的支部大

会，讨论预备党员预备期满后能否转为正式党员，支部大会讨论、

表决通过后，支部委员会应及时将支部大会决议填入《入党志愿

书》相应栏内，报上级党总支审查。（注：取消预备党员资格、

延长预备党员预备期的决议要单独打请示报告。）

召开支部大会讨论通过预备党员转正，有表决权的到会人数

必须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人数的半数，其基本程序为：

（1）会议主持人（一般由支部书记担任）报告出席会议的

党员人数及会议的议题、要求等事项。

（2）申请转正的预备党员汇报自己在预备期间的表现，向

党组织说明有关问题，表明态度和决心。

（3）入党介绍人或党支部指定的联系人介绍预备党员在预

备期间的教育和考察情况，提出是否同意按期转正的意见。

（4）支委会介绍预备党员在预备期间的教育和考察情况，

提出是否同意按期转正的意见。

（5）与会党员发表意见，对转正申请人能否按期转正充分

讨论。

（6）拟转正预备党员对支部大会讨论的情况表明自己的态

度。

（7）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票决。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

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的半数，才能通过预备党员转正的决议。因

故不能到会的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，在支部大会召开前正式向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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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部提出书面意见的，应当统计在票数内。党支部大会讨论两个

以上的人转正时，必须逐个讨论和表决。

（8）会议主持人对支部大会情况作简要总结。

7.党总支审查。支部大会结束后，支委会应及时将支部大会

决议填入《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》，随后将相关材料上交至党

总支。党总支召开会议对各支部上报决议进行充分讨论，认真审

查材料，采取票决形成决议，在 3 日之内将结果上报党委组织部。

8.报学校党委审批。党委根据各党总支上报的请示和有关材

料，对审批对象进行严格审查，召开党委会集体讨论并表决，在

3 个月之内下发审批意见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规范程序，精心组织

党支部要把这次预备党员转正作为支部建设的一项重要工

作摆上议事日程，支部书记、委员及其他党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

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，全面考察，综合衡量，正确把握入党条件，

认真检查转正程序和材料，把好质量关。

（二）严格考察，严肃处理

党支部要严格高度重视预备党员转正工作，形成具有过程

性、精细化的教育管理的考察举措。对出现弄虚作假、不坚持标

准、不履行程序、审查把关不严行为的相关人员将进行严肃处理。

（三）完善档案，妥善保管

党员转正工作完成后，要及时做好党员组织档案的管理归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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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教职工转为正式党员后，要将其组织档案及时移交至党委

组织部，学生党员档案请各二级学院党总支按要求妥善保管。汇

总表（电子版）于 4 月 20 日之前发送至杨老师处。预备党员转

正工作于 5 月 15 日前完成。

附件：1.转正基本情况汇总表（学生）

2.转正基本情况汇总表（教职工）

党委组织部

2024 年 3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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